
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年 10 月 17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

1050111992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「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 

生學習成效，形塑同儕共學之教學文化，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

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，至少公開授課一次，並進行專業回饋。」 

貳、目的 

一、 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。 

二、 形塑同儕共學之教學文化。 

參、適用對象 

一、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任用、聘任之現職國民中、小學校長、授課專任教 

師及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。 

二、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，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 

課、代理教師。 

肆、實施方式 

一、 校內公開授課 

(一) 授課教師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 1 次，觀課 1 次以上。 

(二) 校內公開授課可結合領域共備社群或跨領域教學等方式辦理。 

(三) 以二~五人一組為原則。 

二、 校外(跨校)公開授課 

三、 公開授課時間：114 年 09 月 01 日~115 年 06 月 30 日。 

四、 教室觀察時，授課老師須提出教學活動設計簡案，學校提供觀課老師紀 

錄表件，以利專業回饋之進行。 

五、 授課老師與觀課老師於公開授課後，須就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 



及教學觀察結果，進行研討，並做成會議記錄。 

六、 公開授課之相關簡案、紀錄表件、會議記錄完成後需上傳至教師精進網 

備查。 

伍、預期效益 

一、 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。 

二、 形塑同儕共學之教學文化。 

陸、經費：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柒、本計劃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